竞赛规程

1、 赛事名称

首届“交通杯”全国博士后网球大赛陕西地区选拔赛

2、 主办单位

陕西省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陕西省博士后联谊会

3、 承办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后联谊会

4、 竞赛日期

2013年9月上旬
5、 竞赛项目

比赛为团体赛

每个团体赛由3场单项比赛组成：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各单项比赛年龄及资格要求见本规程第八条。

6、 参赛单位及人员

1、陕西省各博士后设站单位的在站及出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以下简称博士后）。

2、博士后合作导师。

3、博士后工作管理人员。

七、组队办法

1、符合条件的参赛单位均可组队参赛（参赛队伍以设站单位为团体报名）。

2、每个参赛队由业余网球运动员6人，教练、领队（均可由运动员兼）各1人组成。

3、参赛单位可自主决定是否选派候补运动员或工作人员。

八、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必须是业余网球爱好者，且为在站或出站的博士后（具有全国博管办编号），以及博士后工作管理人员、博士后合作导师。

国内业余选手资格认定按照中国网球协会《业余选手身份认定规则（2011版）》执行。

2、每个代表队中，至少有3名博士后出场参赛。

3、每代表队最多可报1名符合《业余选手身份认定规则（2011版）》要求的退役专业选手参赛，且只能参加混合双打项目比赛。
4、因参赛运动员资格不符、舞弊参赛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参赛代表队和运动员自行承担。

5、建议参赛选手技术水平：CTA5级（3.5）及以上。

6、各单项比赛参赛运动员年龄：

比赛最大允许参赛年龄不超过65岁。

7、参赛选手必须经医疗机构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比赛，并亲笔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附件1）。
8、组委会有权对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做出最终决定。

九、竞赛办法

1、团体比赛规则根据参赛队伍规模而定。（如遇气候影响，裁判长有权调整赛制）。

2、比赛出场顺序为：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3、参赛运动员和参赛项目的变更

参赛名单变更需在领队会前提交书面申请，可以调整已经报名参赛人员（含参赛队员和候补队员）的参赛项目。因资格审核已经结束，不再接受新增参赛人员。

4、各代表队报到时，须持该单位介绍信，同时交验运动员身份证或护照（原件及复印件），当地卫生部门开出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证明以及所有参赛队员签署的自愿参赛责任书。组委会将对身份证和护照进行验证。

十、比赛用球

每场比赛使用3只新球。

十一、服装要求

为提高业余网球比赛的水平，参赛运动员应穿着符合网球比赛要求的服装上场比赛。原则上不得穿着图案或商标过大的服装或其他运动的服装。除天气原因，不得穿长衣长裤。

十二、对运动员违反行为准则的处罚

运动员违反行为准则，给予三级罚分（警告、罚分、罚局）的处罚。
十三、申诉

为维护竞赛编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应由代表队领队在赛前领队会上提交书面材料向组委会申诉，申诉方承担举证责任。抽签开始一律不再受理任何运动员资格申诉。

申诉时应交纳申诉费1000元，组委会方可受理申诉进行核查，否则不予受理。申诉成功，申诉费退还；否则申诉费不予退还。

十四、奖励

1、陕西地区选拔赛成绩前4名，将代表陕西地区参加西北地区复赛。

2、开展“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活动。

十五、赛事监督、裁判长、裁判员

赛事监督、裁判长由各竞赛阶段负责组织工作的部门指派，副裁判长和裁判员由组委会选派。

裁判员应具有一定业务水平，公平、公正，能胜任裁判工作。

赛事监督和裁判长有权检查参赛运动员的有效证件。

十六、医生

比赛现场安排有经验的医生处理运动员的伤病，并提出处理意见。
十六、参赛费用

各参赛队往返旅差费、食宿费、医疗费等自理。
本规程解释权、修改权属主办单位。
